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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政发〔2021〕65号

东冶镇人民政府

关于加强农村集体土地资源使用管理的

意见（试行）

各村民委员会、镇直有关单位:

当前全镇农村经济不断持续发展，占用集体土地经营性建设

用地等活动越来越多。在具体经营活动中，发现农村集体土地在

使用过程中存在管理缺失、人情占地、租金收取不透明以及费用

收取无依据等问题。甚至有的企业已倒闭，占用集体土地既不上

交使用费，又不腾退土地恢复地形地貌，视集体土地私人化。为

规范集体土地管理行为，促进农村集体土地的高效利用，切实提

高集体土地使用效益。根据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要求，特对农

村集体土地使用提出如下指导意见：

一、农村集体土地使用管理的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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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土地管理法规定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城乡规划等确定

为工业、商业等经营性用途，并经依法登记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

地以及临时（种养殖业用地、设施农用地等）审批的经营性生产

的各类土地资源均纳入管理范围。

二、农村集体土地使用的类别和标准

土地是农村居民赖以生存的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，土地产生

的经营效益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共同享有的经济收益。对占

用农村集体土地的个人和企业必须坚持有偿使用的原则。使用费

收取指导标准如下:

1、鼓励农村集体经营性土地入市交易，依法入市的农村集

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依据《阳城县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管

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执行。

2、租赁期限在五年以下的占用集体土地进行采矿、加工、

制造等生产经营的工矿企业占用费以每亩每年3000元-10000元

的标准交纳，租赁面积核准应包括厂房、车间、厂区内道路和其

他一切实际使用面积为准（生产活动区域外的道路等不包括在

内）。

3、经审批的设施农用地进行养殖的经营户土地租赁费以每

亩每年 1000-3000 元标准交纳。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土地租赁费以

每亩每年 2000-3000 元标准交纳，其面积的计算以实际占用面积

为准。

4、从事种植业（不破坏土地耕作层）的集体土地租赁费以

每亩每年 500-800 元的标准收取，其面积以实际种植面积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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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报批和管理

1、报批程序。为杜绝人情占地、占用费不透明和收取占用

费无依据等问题，占用农村集体土地的企业和个人必须事先与村

集体协商。引入的企业和项目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和环保政策的要

求并报镇政府同意后，依照重大事项流程化管理程序报批。

依法入市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依据《阳城县农村集体

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严格管理，完善

相关手续，不得存在管理缺失等行为发生。

2、合同签订。经立项审批后，双方应签订书面占用合同协

议。合同协议注明占用面积、占用年限、上交占用费金额及占用

到期续签或退回占用地等有关事项。无合同协议不得占用集体土

地，合同到期退回占用地的签约必须明确。到期占用不续签合同

协议视为强行占用集体土地，通过有关程序依法收回。

3、合同管理。集体土地临时占用合同协议期限不得超过五

年。签订合同要符合《农村土地承包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

法》的要求，须经法律顾问或律师事务所把关审定。合同到期如

需占用应续签合同协议，如不需要占用，按合同协议有关规定，

将占用的集体土地退回村集体。农村集体土地占用合同需经镇产

权交易中心登记备案，并经经管站鉴证，也可进行法律公证。

四、农村集体土地使用的规范要求

为使农村集体土地使用管理规范化，杜绝占用集体土地私人

化，维护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合法权利，对企业或个人占用农村

集体土地进行全面清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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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占用土地。已签订合同协议，收费标准、合同期限、事

后处置符合规定的按原合同执行。

2、占用土地。不符合规定的，应重新规范合同。存在显失

公平、恶意串通损害国家、集体或第三方利益等违反《合同法》

等相关法律规定的，应依法依规废止原合同协议，重新签订合同

协议。

3、占用土地。生产项目已倒闭，不再上新项目的应依法依

规收回。

4、占用土地。原生产项目已倒闭，计划再上新项目且符合

政策规定和村里规划的，村集体同意后所占地应签订待产合同，

占用费可适当减少，待产期不得超过 2 年，2 年后仍不能生产的

应依法依规收回。

五、鼓励农村集体土地资源优先入市经营管理，发展壮大集

体经济。

改革完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,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,是改

善农村基础设施、提升公共服务能力的重要途径,是夯实农村社

会治理基础的重要举措。土地所有权人可以通过出让、出租等方

式交由单位或个人使用，通过出让等方式取得的集体经营性建设

用地使用权可以转让、互换、出租、赠与或者抵押等。同时鼓励

农村集体土地资源以入股方式入股企业或新型经济主体进行经

营。为确保土地收益，采取保底分红的方式进行入股。

六、农村集体土地使用费收益核算管理

1、加强土地收益的清缴工作。农村集体土地的占用费收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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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于全体村民共同所有，是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,是广

大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主要经济收入,各村务必要将此项收入作

为壮大集体经济收入的重要措施来重视,主动与各占地经营户签

订土地租赁协议，保证集体土地资源的保值增值。

2、规范收入的核算使用。集体土地收入按全额纳入村级组

织的帐内核算,坚决按照农村会计委托代理后的制度执行,村级

组织在向占地企业收取占用费时必须由报账员直接办理,并出具

合法有效的收款收据，付款单位和个人将应交款项转存村股份经

济合作社银行账户，禁止任何人现金收取和侵占挪用。农村会计

委托代理中心要严格按照会计核算制度核算土地占用费收益。一

次性上交多年土地占用费的，要按年度进行核算使用，原则上不

得超出本届年度。不得一次性将多年土地占用费收益作为当年收

益进行核算使用。

3、本办法如与上级相关政策法规相抵触的，以上级政策法

规规定为准。

东冶镇人民政府

2021 年 4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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